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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河工业园区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7·11”一般灼烫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7月11日凌晨2时25分左右，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西区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铜业）冶炼车间发生一起灼烫事故，造成1人受伤，医疗过程中因缺血缺氧性脑病，于7月28日1时53分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为38.89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西宁市安委会办公室挂牌督办要求，甘河工业园区管委会受湟中区人民政府委托成立了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7·11”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由甘河工业园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任组长，园区甘河公安分局、湟中区应急管理局、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事务管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工会工作委员会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7·11”灼烫事故造成1人受伤，后在医院诊治过程中因呼吸心跳骤停造成人员死亡，事故原因系电解残极冷料加入吹炼炉形成局部密闭空间导致能量聚集突然释放的小概率事件导致，属生产安全非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青海铜业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3000564938862D，隶属于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控股全资子公司。青海铜业成立2011年6月28日，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西区，注册资金27亿元整，该公司年产100000t/a阳极板、1500000t/a阴极铜、44万吨硫酸，2020年项目全面投产，从业人员890人，下设7个职能部室、5个车间中心，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20人，其中注册安全工程师6人。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选矿；贵金属冶炼；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冶炼车间基本情况
青海铜业冶炼车间位于厂区中间位置，厂房总长度179.9m，宽40.5m，由主跨和副跨组成，主跨内配备有1台4.8m×20m的富氧底吹熔炼炉、1台4.4m×20m的底吹吹炼炉、2台4m×12.5m的回转式阳极炉等其他辅助生产设备，底吹吹炼炉布置在主厂房，底吹吹炼炉残极加料设备设置在主厂房偏跨。主要技术工艺为富氧底吹熔炼-底吹吹炼连吹，工艺流程为铜精矿经配料后加入富氧底吹熔炼炉自热熔炼产出含铜72%的铜锍，经缓慢冷却破碎后，铜锍经配料加入到底吹吹炼炉中吹炼产出粗铜，液态粗铜经流槽流入到回转式阳极炉精炼后，经圆盘浇铸产出阳极板。主要生产工序有配料工序、熔炼工序、吹炼工序、阳极炉工序、烟气治理工序和检修组成。冶炼车间共配备职工305人,其中，管理人员4人、技术人员2人、安全管理人员2人、一线从业人员297人。
（三）设备工艺情况
[image: ]1、设备方面：冶炼车间底吹吹炼炉残极加料机。
2、工艺方面：按照氧料比实时向底吹吹炼炉膛内进行送料，吹炼完成后的粗铜定期从底吹吹炼炉顶端的粗铜排放口排放，通过流槽流入回转式阳极炉精炼，吹炼渣定期从炉渣排放口排出，通过流槽流入渣包中，经缓慢冷却，冷却后的吹炼渣返回至精矿仓重新配料。底吹吹炼炉残极加料口利用残极加料机将电解、净液、冶炼产出的冷料（残极）送回底吹吹炼炉进行二次回收熔炼；底吹吹炼炉工艺运行要求残极加料口每次加料作业不得超过0.8[image: ]吨，严禁添加含有水分的残极等。
（四）安全管理情况
1.青海铜业安全管理情况。青海铜业严格按照安全生产工作有关规定，编制了“阴极铜工程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并进行了安全设施验收；组织建立了本单位70余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设备、工艺操作规程以及《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等规章制度，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明确了安全管理职责及其考核标准，并积极推动相关规章制度落实；成立了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按照有关要求定期组织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配备了6名注册安全工程师和20名安全管理人员，参与本单位安全管理工作；按照上年营业收入，持续保障安全生产费用，2024年度计划提取安全生产费用1722.69万元，实际提取支出1320.28万元，用于职工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安全设施完善、安全检测等项目；积极推动安全管理体系建设，2022年完成了安全生产三级标准化达标，创建了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按照有关规定制定2024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隐患排查治理计划、应急演练计划和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计划，并逐项组织落实；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工作，全面制定1562项风险管控措施；积极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严格落实省、市、开发区、园区安全生产工作部署。
2.青海铜业党委履职情况。中共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决策部署，坚持安全生产方针，坚持安全发展理念，2024年青海铜业公司党委结合工作实际，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管理人员职务任命及调整，结合安全生产形势，针对性的部署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党委领导班子针对工作开展情况，多次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3.青海铜业公司部门履职情况。青海铜业除冶炼车间、安全环保保卫部、设备能源部、技术质量部、财务管理等12个部门（中心），均按照《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针对本部门业务范围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应急处置等工作，积极参加青海铜业安全生产调度会、例会，传达落实公司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认真执行各类公司级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双重预防机制等。
4.青海铜业领导干部履职情况。青海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组织参与制定或修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以及操作规程，并对制度执行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创建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证书，组织制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并督促实施，审议并制定本单位年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计划，并有效投入，组织参与创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定期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相关部门及责任人员消除事故隐患；青海铜业安全环保保卫部及相关安全管理人员积极推动责任落实，组织拟定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应急救援预案，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参与本单位风险辨识，督促落实重大危险源管控措施，组织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参与实施隐患排查治理及安全检查，督促落实整改措施，积极开展反“三违”工作；青海铜业其他职能部室（中心）及相关安全管理人员按照《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推动落实各项安全生产工作。
综上所述，中共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内设职能部门和相关管理人员能够按照有关规定及要求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五）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甘河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西宁市安全生产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依规对青海铜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强化隐患排查治理，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一是将青海铜业纳入年度巡查检查工作计划，定期开展监督检查，认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闭环”管理；二是指导企业认真开展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双重预防机制创建；三是及时向青海铜业传达省、市、开发区及园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及工作要求及省内外同行业事故情况，督促企业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同时实时掌握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动态，为安全监管提供有力保障。
二、事故经过
7月10日20时30分，以史某德为班长，张某、李某、南某栋、陈某辉等9人为底吹吹炼炉丁班班组成员正常交接班后，召开班前会，并按照各自岗位分工进行正常岗位作业。
7月11日凌晨0时52分，底吹吹炼炉丁班组织最后一次放铜作业。
7月11日凌晨1时41分，底吹吹炼炉丁班最后一次放渣作业。放渣结束后，底吹吹炼炉内熔融金属液面液位为1050mm-1100mm，属于正常工艺控制范围内。
7月11日凌晨2时10分，底吹吹炼炉丁班班长史某德安排下料工李某去下料口清理结焦，张某（死者）执行底吹吹炼炉残极加料作业。
7月11日凌晨2时24分，张某在残极加料机操作台操作残极加料机将残极送入底吹吹炼炉时，炉内发生放热反应，高温气体从残极加料口溢出，致使其被烫伤。
7月11日凌晨2时25分，在底吹吹炼炉丁班班长史某德的组织下，迅速转移受伤人员，并对其受伤区域进行简易处理。
7月11日凌晨3时10分，冶炼车间将张某送往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7月15日上午，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对张某实施“四肢及后背扩创+负压吸引术”。
7月16日上午8时30分，张某突发呼吸心跳骤停，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随即展开急救。
7月19日，张某由西宁市第三人员医院转院至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7月28日凌晨1时53分，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宣布张某因脑死亡医治无效死亡。
三、事故报告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一）事故报告情况
7月11日凌晨2时27分许，冶炼车间安全员张某庆立即向公司调度室及车间主任张某勤报告事故情况；凌晨2时40分许，青海铜业调度室向公司当日值班领导解某文通报事故情况。
7月11日上午7时左右，冶炼车间安全员张某庆向安全总监李某红报告事故情况；安全总监李某红立即向执行董事黄某报告事故情况。
7月27日，青海铜业向园区环安分局书面报送了《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7·11”高温熔融金属灼烫事故的报告》（青铜字﹝2024﹞111号），《关于“7·11”高温熔融金属灼烫事故中伤者医治无效死亡的报告》（青铜字﹝2024﹞112号）。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青海铜业第一时间将受伤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对伤者进行烫伤急救，随后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并于7月16日，邀请省内外烫伤专科专家进行会诊。
评估结论：本次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有序，无次生事故发生，未造成环境污染，未发生群体性事件,社会面舆情稳定。
四、事故善后处理
事故发生后，青海铜业及时组织开展受伤人员医疗救治，受伤人员死亡后，积极开展家属安抚工作。同时，应家属要求，积极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其医疗事故诉讼司法程序，善后工作平稳有序，未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五、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情况
此次事故造成张某受伤，后在医院诊治过程中因呼吸心跳骤停造成人员死亡。
（二）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 6721-0986）有关规定统计，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38.89万元人民币。
六、医疗情况、现场勘查、技术鉴定情况
（一）医疗救治情况
7月11日凌晨2时25分事故发生后，青海铜业立即将张某送至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经询问安全总监李某红、冶炼车间安全员张某庆、当班班长史某德等人，入院治疗时，主治大夫曾明确表示“伤情不严重，最多治疗30至40天左右即可出院”；并于7月15日实施“四肢及后背扩创+负压吸引术”，在此之前，张某伤情平稳，未出现加重迹象，从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提供的诊疗记录看，7月16日上午张某突发呼吸心跳骤停，随即，医院立即实施长达21分钟的心肺复苏，张某病情趋于恶化。
因伤者家属要求，于7月19日张某转院至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进一步治疗，入院初步诊断为：CPR术（心肺复苏术）后缺血缺氧性脑病等。根据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出具的《死亡记录》显示，张某于7月28日1时53分宣告临床死亡，主要死因为呼吸心跳骤停；直接死因为缺血缺氧性脑病、脑死亡；死亡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病、脑死亡等。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的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
（二）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现场勘查发现残极加料机只能在距离残极加料口13米位置的操作台手动操作，事故发生前，底吹吹炼炉、残极加料机等设备设施正常运行，作业面未发现影响安全操作的环境因素。
事故现场视频监控显示，事故发生后，底吹吹炼炉残极加料口区域未出现熔融金属及熔渣，残极加料平台只溢散出烟尘，现场未造成其他设备设施损坏。张某作业过程中，执行残极加料作业符合《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冶炼车间工艺操作规程》要求，未发现违章操作、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行为。
（三）技术分析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委托铜冶炼专家，对底吹吹炼炉在铜业冶炼过程中的作用及安全风险进行分析论证，并出具《底吹连续吹炼炉在铜冶炼过程中的作业及安全风险浅析》，“底吹吹炼炉的主要作用为：一是处理底吹连续熔炼炉产出的冷冰铜；二是处理电解残极等高铜中间返料。电解残极添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1、电解残极等冷料添加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风险，1)电解残极等冷料加入吹炼炉过程，在推入熔池后，在熔池内可能存在熔融液体荡溅的情况，造成出烟口位置结焦，导致炉内负压失常；2）电解残极等冷料加入吹炼炉过程，若存在明水现象时，入炉后可能发生剧烈反应造成溶液喷溅的情况；3）电解残极卡在炉口，堵塞出烟口，造成喷炉事故。2、电解残极在残极加料机液压推杆作用下，进入底吹吹炼炉后浸没于炉内的熔融金属液体内，随后残极处于半融化状态或卷曲状态。卷曲状态下的残极有可能形成局部密闭空间，导致能量聚集，随着温度升高，密闭空间得以释放打破炉内负压状态。”
七、事故原因分析
张某在残极加料机操作台操作残极加料机将残极送入底吹吹炼炉炉时，残极铜板进入炉膛导致液相产生放热反应，高温气体从残极加料口溢出，致使其被烫伤。
经调阅事故现场视频影像发现，事发前，同批次进入炉膛的残极中最前方一块卷曲的残极进入底吹吹炼炉炉膛后，后续残极压住呈卷曲的残极，形成小密闭空间，在高温和负压的生产环境下，导致炉膛内卷曲的残极与熔炼液相小密闭空间内的能量瞬间释放，发生放热反应。
八、事故类别、性质
（一）事故类别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为灼烫事故。
（二）事故性质
根据调查，结合相关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询问笔录及诊疗记录，事故调查组认定，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7·11”灼烫事故造成1人受伤，后在医院诊治过程中因呼吸心跳骤停造成人员死亡，事故原因系电解残极冷料加入吹炼炉形成局部密闭空间导致能量聚集突然释放的小概率事件导致，属生产安全非责任事故。
九、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不于追究的责任单位
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青海铜业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编制了冶炼车间设备、工艺、安全岗位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等规章制度；按照上年营收情况，持续保障安全生产费用投入，本年度累计投入1320.28万元；同时，根据有关规定对张某开展了转岗人员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学时及培训考核均符合要求；青海铜业定期对冶炼车间开展安全检查，车间、班组定期开展主要生产设备设施隐患排查治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为从业人员配备了披肩帽、防火围裙、防火护脚盖、防火面罩等防范灼烫的个体劳动防护用品；按有关规定组织冶炼车间开展了灼烫、地震等应急演练（处置），应急演练（处置）工作均符合《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规定；全面辨识评估冶炼车间岗位安全风险，制定了熔融金属爆炸、喷溅等风险管控措施；青海铜业内设职能部门（中心）均按要求开展工作，依据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其考核标准，严格落实职能部门安全生产职责，积极开展伤者救治，免于追究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责任。
（二）不予追究的责任人员
黄  某 系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参与修订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并督促本单位各车间（中心）认真执行，组织创建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证书；组织参与修订本单位安全管理制度以及操作规程，并督促本单位各车间（中心）认真执行；组织制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并督促各车间（中心）全面实施；审议并制定本单位年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计划，并有效投入；组织参与创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组织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车间（中心）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组织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修订及演练工作，及时上报本单位事故情况，认真履行各项岗位职责，推动本单位各项安全生产工作。综上所述，建议不予追究事故责任。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孔某杰 系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总调度长，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参与修订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并督促本单位各车间（中心）认真执行，组织创建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证书；组织参与修订本单位安全管理制度以及操作规程，并督促本单位各车间（中心）认真执行；组织制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并督促各车间（中心）全面实施；审议并制定本单位年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计划，并有效投入；组织参与创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组织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车间（中心）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组织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修订及演练工作，及时上报本单位事故情况，认真履行各项岗位职责，推动本单位各项安全生产工作。综上所述，建议不予追究事故责任。
李某红 系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副总调度长，根据有关规定及岗位安全职责，协助总经理组织参与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救援预案的拟定；组织参与安全教育培训计划的制定，按计划逐项实施；组织开展重大危险源的辨识评估，督促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支持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组织本单位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演练；定期组织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并监督落实隐患整改情况；制止和纠正反三违工作，组织参加安全生产工作例会、调度会议，全面推动有关工作要求；积极履行改、扩建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办理安全生产方面合规性手续及证照；定期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现状评估，及时整改问题隐患。综上所述，建议不予追究事故责任。
张某勤 系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冶炼车间主任，根据岗位安全职责，作为冶炼车间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部门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全面执行各类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责任制，组织建立双重预防机制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风险辨识和管控工作，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组织开展班组安全建设，提高班组安全管理水平，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监督外包、外委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执行安全生产要求，组织应急管理工作，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综上所述，建议不予追究事故责任。
王  某 系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保卫部副主任，根据有关规定及岗位安全职责，协助总经理组织参与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救援预案的拟定；组织参与安全教育培训计划的制定，按计划逐项实施；组织开展重大危险源的辨识评估，督促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支持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组织本单位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演练；定期组织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并监督落实隐患整改情况；制止和纠正反三违工作，组织参加安全生产工作例会、调度会议，全面推动有关工作要求；积极履行改、扩建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办理安全生产方面合规性手续及证照；定期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现状评估，及时整改问题隐患。综上所述，建议不予追究事故责任。
（三）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中未发现相关人员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行为，相关责任人员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故不追究刑事责任。
十、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
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的设备本质安全可能导致小概率突然释放能量问题，为深刻吸取该起事故教训，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同类事故发生，提出如下整改措施：
（一）提高设备本质安全管理水平。青海铜业要针对生产设备及工艺中突出的高危作业环节和高风险作业内容，加大安全投入，围绕“自动化换人、机械化减人”，结合生产工艺特点，加强底吹吹炼炉残极加料岗位自动化、机械化改造，着力全面优化底吹吹炼炉残极加料工艺，提高残极入炉条件，改变入炉加料残极形态，加强残极加料岗位操作人员工艺技术教育培训，全面增强底吹吹炼炉工艺运行风险管控。
（二）全面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为全面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结合底吹吹炼炉生产运行风险特点，突出生产工艺实际，青海铜业要针对熔炼炉、阳极炉、吹炼炉等熔融金属主要生产设备，对熔融金属影响范围内的固定岗位、巡检岗位设置安全防护及避险区域，全面保障操作人员作业安全，减少作业人员参与高危作业，改善操作人员作业环境，为从业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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